
序号 项目 内容

1 行政相对人名称
（必填）

栾川县城关镇众康诊所

2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必填）
92410324MA469BB84B

3
行政相对人类别

（必填）
个体工商户

4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
（必填）
栾卫传罚〔2025〕1号

5 违法行为类型（必填） 一般行政违法行为

6 违法事实（必填）

1、该单位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，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

效果检测工作；2、该单位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

于防渗漏、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密闭的容器。

7 处罚依据（必填）
依据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一条以及《医疗废物管

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

8 处罚类别（必填） 罚款

9 处罚内容（必填） 警告，并处罚款4000元的行政处罚

10 罚款金额（万元） 0.4

11 处罚决定日期（必填） 2025年5月23日

12 处罚有效期（必填） 2028年5月23日

13 公示期限（必填） 三年

14 处罚机关（必填） 栾川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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